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银行票据凭证汇总订货单（全国性银行总行、资金清算中心专用）

银行机构总行（签章）：（签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制时间：

	序号
	银行名称
	行别代码
	订货数量（箱）
	收（取）货人联系方式
	备注

	
	
	
	现金支票
	转账支票
	清分机
转账支票
	清分机
普通支票
	姓名
	证件类型
和号码
	固定及移动电话、传真
	

	1
	
	
	
	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	
	
	
	

	……

	合计
	
	
	
	
	

	填写说明：
1．银行机构总行、资金清算中心集中组织票据订货的，填写本订货单。
2．地区写到省一级。
3．银行名称应填写订货机构名称，并与发票抬头名称一致。
4．行别代码严格按照《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启用2010版银行票据凭证的通知》（银发[2010]299号）及相关文件填写。
5．经中国人民银行审核同意，银行票据号码中下八位流水号采用特殊编码规则的，应在备注中写明。
6．本汇总订货单一式两份，由银行机构总行或资金清算中心、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分别留存。
7．包装规格：25份／本、5000份／箱。


银行机构总行（或资金清算中心）经办人及联系方式：          银行机构总行（或资金清算中心）审核人：     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签收人：

